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09號

原      告  林祺翔

訴訟代理人  王少輔律師

被      告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簡廷益

            孫世豪

            許汶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

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就如附表所示之抵押權所擔保債權，於超過新臺幣

柒佰零柒萬元部分不存在。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十，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

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

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對其所有之苗栗縣○○

市○○段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所設定如附表所示最

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之所擔保債權逾新臺幣

（下同）500萬元部分不存在，惟為抵押權人即被告所否

認，足認原告主觀上認其法律上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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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是原告訴之聲明第1

項請求確認前開債權不存在之訴，即有確認利益，合先敘

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其配偶范春櫻（下逕稱其名）前因受訴外

人張興泰、林建青鼓吹投資，然資金不足，因而結識訴外人

周光宇（下逕稱其名）即訴外人泰鼎資產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泰鼎公司）之代表人，由原告委託周光宇以泰鼎公司

名義向被告借款500萬元，詎周光宇於民國112年3月間利用

原告年老而無投資經驗等情事，私自向被告借款，並以系爭

土地設定如附表所示最高限額840萬元之系爭抵押權為擔

保，已逾原告委託其辦理借款之範圍，是依民法第170條第1

項規定，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超過500萬元部分對原告應

不生效力而不存在，該部分之抵押權亦應予以塗銷，爰依民

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逾

500萬元部分不存在並塗銷該部分之抵押權登記等語。並聲

明：㈠確認被告就系爭土地所設定之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

權逾500萬元部分不存在。㈡被告應將前項土地之抵押權所

擔保債權逾500萬元部分之登記予以塗銷。

二、被告則以：被告與泰鼎公司於113年2月27日簽立2份借貸契

約書，分別約定由被告貸與其200萬元（下稱系爭200萬元借

款）、500萬元（下稱系爭500萬元借款，與系爭200萬元借

款契約合稱系爭借款），均以分期清償方式清償，原告則提

供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以為擔保，而泰鼎公司於113年9

月26日就系爭借款及提前清償違約金均一次清償，另於113

年9月25日與被告簽立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

定將熱裂解機1台以600萬元出售被告，再由被告以700萬元

售予泰鼎公司以成立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亦為系爭抵押權

擔保範圍，原告亦於同日再次就系爭土地簽立擔保物提供同

意書，可見原告對於系爭抵押權設定條件知悉甚詳，並非未

得其同意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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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逾500萬元部分不存在，系

爭抵押權應予塗銷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

本件爭點厥為：㈠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金額為若干？㈡

原告請求塗銷系爭抵押權擔保逾500萬元部分，有無理由？

經查：

　㈠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部分：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如被告主張其法律關係存在

時，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93號

判決）。是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倘被告主張法律關係

存在且已盡其舉證之責，又未經原告提出足以推翻之反證，

則舉證責任分配之不利益自應由原告承擔。

　⒉原告主張其係以泰鼎公司名義向被告借款僅500萬元，始提

供系爭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為擔保，為被告所否認，並

抗辯其同意之擔保債權總額為840萬元，是本件所應審究

者，乃原告提供系爭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

總額為若干，分述如後：

　⑴查原告自陳其因有資金需求，而於113年2月委託周光宇以泰

鼎公司名義向被告借款，觀諸系爭借款之2份契約（下合稱

系爭借款契約）均記載借款人為泰鼎公司，且泰鼎公司之代

表人即為周光宇（本院卷第83至84頁），且證人周光宇亦於

114年1月16日於本院具結證稱：實際要向被告借錢的是原告

和范春櫻，但被告希望由一家公司出面借款，所以由原告他

們提供土地質押，我出面借款等語（本院卷第260頁），可

證原告確有以泰鼎公司名義與被告借款之合意。

　⑵次查，就原告向被告借款之金額，由泰鼎公司與被告於113

年2月27日就系爭借款所簽立之2份借貸契約書（本院卷第19

7至200頁），可知系爭200萬元借款契約之借款本金為200萬

元，約定年息12.0216%，約定自113年3月起至115年2月止分

24期本息攤還，如均按期還款則還款本息總合為222萬元，

借款手續費為2萬元；系爭500萬元借款之借款本金則為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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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約定年息11.8241%，亦約定自113年3月起至115年2月

止分24期本息攤還，如均按期還款，則還款本息總合為549

萬元，借款手續費為3萬元，是系爭借款之本金為700萬元，

連同手續費暨預定按期還款之利息則為776萬元。而證人周

光宇則於本院具結證稱：原告、范春櫻和被告的業務員李瑋

杰跟我大約於113年1月左右約在臺北火車站見面討論借錢的

事宜，當時是原告說要借500萬元，要先還款正常，後面200

萬元才能夠再下來，范春櫻說一個月後就可以還這筆錢，李

瑋杰就提議額度弄高一些，業績也會比較好，我在113年3月

5日與21日就將貸下來的錢交給原告，因為我也擔心原告不

還我，所以交付款項時寫成買賣契約，當時原告還給我5張

權狀。又在火車站當天原告同意質押，需要蓋章，所以有將

印鑑證明交給我，我就再把印章交給李瑋杰委託他處理，當

初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的金額就是按系爭土地可以貸到這麼

多的錢，後續借款均由原告負責償還。在火車站當天有說系

爭土地可以借到700萬元，但實際上先拿500萬元，另外200

萬元是半年後如果還款正常才可以再拿，但范春櫻在火車站

談妥後不到10日就再來跟我借錢，但這跟與被告的借款無

關，因為被告額度雖然可以到700萬元，可是200萬元要後面

才能拿到，印象中大家是同意先拿500萬元，因此多拿到的

錢要先還回去等語（本院卷第259至268頁），另觀諸證人周

光宇所出具113年2月29日匯款予被告2萬1,000元、153萬1,5

00元之匯款申請書（本院卷第287至293頁）、113年3月5日

交付現金時簽立之買賣契約、113年3月11日匯款予范春櫻50

萬元之匯款申請書（本院卷第283、285頁）等，可知周光宇

於泰鼎公司113年2月27日簽立系爭借款契約後，乃將155萬

2,500元之款項交付被告、550萬元之款項交付原告配偶范春

櫻，足認113年1月至2月間兩造合意由原告以泰鼎公司名義

向被告借款之金額固為500萬元，然被告交付予原告之受託

人泰鼎公司之款項總額則為705萬2,500元，其中155萬2,500

元則因兩造間基於金流帳務之考量而未經轉交原告即行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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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是原告實際取得之借款金額為550萬元。然被告自承

系爭借款經泰鼎公司於113年9月26日即將前開借款連同提前

清償違約金一次清償完畢（本院卷第192頁），是前開550萬

元之借款於113年9月26日即因借款清償而消滅，首堪認定。

　⑶復按，需融資人以其經營業務所需用之財產設備出售予融資

公司，取得買賣價金後，再由需融資人向融資公司買回其所

需用之財產設備，並由需融資人分期給付買賣價金，以為融

通週轉資金之方式，即所謂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此種

交易型態，並未違背法令，且無悖於公序良俗，對我國工商

界經濟活動，非無助益，自無違背強行法規之可言；如融資

公司簽訂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當事人均明知其交易之

安排及法律效果，亦非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此種融資性分期

付款買賣契約，應認為有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030

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借款雖於113年9月26日

消滅，然泰鼎公司於113年9月25日與被告簽立2份買賣契約

書（本院卷第207至211頁，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先由

泰鼎公司以600萬元出售熱裂解機1台（下稱系爭機台）予被

告，同時由泰鼎公司以700萬元向被告買受系爭機台並自113

年9月26日至116年3月30日止分期清償價款，則泰鼎公司買

回系爭機台之契約價金乃高於售出之價金，並享有分期還款

運用資金之期限利益，是系爭買賣契約應屬融資性分期付款

買賣契約，目的在於取得短期之融資，則泰鼎公司與被告間

依系爭買賣契約既為互負債務，被告對於泰鼎公司於113年9

月26日即前開借款消滅之同日起存有本金700萬元之買賣價

金請求權。再參以證人周光宇於本院具結證稱：113年9月的

買賣契約實際上是要借款的意思，這筆錢是原告要借的，但

因為前面的錢沒有還清，所以需要換約，李瑋杰有去原告竹

北的家講這件事，有打電話給我，原告原本不肯換約，但跟

原告說明之後，雙方就簽立新的合約，原告跟李瑋杰簽的我

沒有看到，後來還是要我出來簽系爭買賣契約等語（本院卷

第264至266頁），足徵系爭買賣契約之目的乃為取得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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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系爭借款契約目的相類。復由證人周光宇證述稱：113年2

月的借款是先拿500萬元、半年後才能再拿200萬元，談妥50

0萬元後，范春櫻有私下找我希望可以借到更多錢，我說沒

有等語（本院卷第261、267至268頁），可知原告與范春櫻

之資金需求不僅有500萬元，且參系爭買賣契約乃於113年9

月25日所簽立，系爭借款契約則係於113年2月27日所簽立，

時隔約6個月，亦與周光宇前開半年後始能取得資金之證述

互核一致，堪認泰鼎公司因系爭買賣契約所負債務亦係因原

告委託周光宇以泰鼎公司名義向被告以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

方式取得資金所生。而系爭買賣契約之價金倘按期清償，其

本息總合為700萬元、手續費為7萬元（本院卷第209頁），

然原告並未提出泰鼎公司迄本件言詞辯論終結為止依系爭買

賣契約對被告所負之價金、手續費、利息債務清償或因其他

原因而消滅之證明，是泰鼎公司對被告就系爭買賣契約仍負

有前開價金、利息與手續費之債務共707萬元，應堪認定。

　⑷再參以系爭抵押權之登記日期為113年3月6日，債權確定期

日則為143年2月26日（本院卷第43至53頁），其所擔保之債

權範圍則包含債務人即泰鼎公司對於權利人即被告現在（包

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內所

訂債權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買賣價金、手續費、違

約責任等，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查（本院卷第

43至45頁），復觀諸兩造間之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其他約定事

項第1條約定：「擔保物提供人所提供之本抵押物之擔保範

圍，包括債務人對抵押權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包括總

公司及各分支機構）現在（包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

將來所負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債權本金最高限額內之

包括但不限於......買賣價金、貸款、手續費......及其他

一切債務暨其利息、遲延利息、逾期利息、違約金....」

（本院卷第103頁），可知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乃包

含113年3月6日至143年2月26日期間內被告對債務人即泰鼎

公司之買賣價金、手續費、利息等債權，是被告於11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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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依系爭買賣契約對於泰鼎公司所取得之買賣價金、手續

費及利息共707萬元之債權，亦屬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之一

部。而被告除前開債權外，復未提出其他屬系爭抵押權所擔

保之債權存在之證明，是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於超過70

7萬元部分應不存在，應堪認定。

　⑸被告雖抗辯僅其僅要借款500萬元，故逾該部分之債權乃周

光宇無權代理等語，然原告於113年3月所取得之借款550萬

元，業已於113年9月26日清償，業如前述，復由證人周光宇

證稱：113年9月簽立買賣契約實際上是要借款，這錢是原告

要借的，款項也是原告收取，應該只是換約等語（本院卷第

265頁），可推知兩造應係以部分新債清償、部分再以融資

性分期買賣契約，合意使原告由被告取得資金，並由泰鼎公

司出名與被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再參以原告亦於113年9月

25日，即系爭買賣契約簽立之同日出具擔保物提供同意書予

被告（本院卷第141頁，下稱系爭同意書），表明願以系爭

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為泰鼎公司與被告間分期付款買賣

價金之擔保，且系爭同意書簽立時原告已提起本件訴訟，應

對於擔保範圍、締約內容尤為注意方是，實難認原告對於以

泰鼎公司名義與被告間系爭買賣契約之內容全然不知，而有

遭周光宇無權代理之情形，是被告前開抗辯應非足採。

　⒊據此，本件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於超過707萬元部分不

存在，原告於前開範圍內主張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不存在尚

屬有據，逾此部分則無可採。

　㈡原告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權部分：

　⒈按稱最高限額抵押權者，謂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其不動產為

擔保，就債權人對債務人一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在最高

限額內設定之抵押權，民法第881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是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依民法第881條之1第2項規

定，固以由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或基於票據所生之權利

為限。惟所謂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考諸其立法理由，

當然包括現有及將來可發生之債權，及因繼續性法律關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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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債權。是此種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除訂約時已發生之

債權外，即將來發生之債權，在約定限額之範圍內，亦為抵

押權效力所及。且該抵押契約如定有存續期間者，訂立契約

之目的，顯在擔保存續期間內所發生之債權，凡在存續期間

所發生之債權，皆為抵押權效力所及，於存續期間屆滿前所

發生之債權，債權人在約定限額範圍內，對於抵押物均享有

抵押權，除債權人拋棄為其擔保之權利外，自無許抵押人於

抵押權存續期間屆滿前，任意終止此種契約。縱令嗣後所擔

保之債權並未發生，僅債權人不得就未發生之債權實行抵押

權而已，非謂抵押人得於存續期間屆滿前終止契約而享有請

求塗銷抵押權設定登記之權利（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86

3號判決參照）。

　⒉經查，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金額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固

僅有707萬元存在，而未及其最高限額，然系爭抵押權為最

高限額抵押權，此觀諸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即明（本院

卷第43至45頁），是其存續期間既尚未屆滿，原債權亦未確

定，該物權契約自不因其擔保債權之一部消滅或不存在而終

止，僅抵押權人即被告不得就債權不存在部分實行抵押權而

已，被告既為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人，維持系爭抵押權登記

乃為其正當權利之行使，並未妨礙原告之所有權，是原告主

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將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逾500

萬元部分之登記予以塗銷，並非有據。　

　⒊況由證人周光宇於本院具結證稱：在火車站當天原告同意質

押，需要蓋章，所以有將印鑑證明交給我，我就再把印章交

給李瑋杰委託他處理，當初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的金額就是

按系爭土地可以貸到這麼多的錢等語（本院卷第262至263

頁），可證原告以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所同意擔保之本金金

額為700萬元，復參以系爭借款契約所約定年息分別為11.82

41%、12.0216%（本院卷第197至200頁），借貸期間均為2

年，則倘採本金一次清償方式，利息將超過140萬元，且民

間貸款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以貸款本金加計20%為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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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以擔保債務人倘逾期未清償所生之遲延利息，亦屬常

見，是系爭抵押權設定最高限額為840萬元，核與證人周光

宇前開證述大致相符，復參以系爭抵押權設定文件中亦有原

告之印鑑證明，並多處蓋用有原告印鑑，同時檢附系爭土地

權狀正本（本院卷第97至105頁），可知原告係將印鑑章、

印鑑證明均交付予周光宇，並將系爭土地權狀正本交付被告

人員以辦理抵押權設定事宜，衡諸常情應有充分授權，且原

告於本件起訴後應對於系爭土地抵押權設定之最高限額知之

甚詳，仍出具系爭同意書（本院卷第141頁）而對被告為同

意設定系爭土地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意思表示，是系爭抵押權

設定應係經原告同意始辦理，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確認系

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超過707萬元部分不存在，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雖聲請傳喚證人李瑋杰，然其待證

事實為其與原告商議借貸契約與設定抵押權之內容（本院卷

第273頁），惟渠等商議之當日證人周光宇在場，且亦已證

述協商情形如前，應無再予傳喚之必要。兩造其餘攻擊防禦

方法，及未予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

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景筠

 

附表：　　　　　　　　

土地 抵押權設定登記內容

苗栗縣○○市

○○段0地號

土地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13年

收件字號：頭地資字第016240號

登記日期：113年3月6日

權利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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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周曉羚

債權額比例：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840萬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權利人現在

（包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

權設定契約書所定債權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

包括租金、買賣價金、貸款、手續費、票款、墊

款、保證債務、應收帳款業務之違約責任。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43年2月26日

清償日期：依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利息（率）：依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遲延利息（率）：依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違約金：依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其他擔保範圍設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

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

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權利人墊付抵押物之保險

費及其按依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5.律師費。

權利標的：所有權

設定權利範圍：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13頭地資他字第00087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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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09號
原      告  林祺翔
訴訟代理人  王少輔律師
被      告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簡廷益
            孫世豪
            許汶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就如附表所示之抵押權所擔保債權，於超過新臺幣柒佰零柒萬元部分不存在。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十，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對其所有之苗栗縣○○市○○段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所設定如附表所示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之所擔保債權逾新臺幣（下同）500萬元部分不存在，惟為抵押權人即被告所否認，足認原告主觀上認其法律上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是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請求確認前開債權不存在之訴，即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其配偶范春櫻（下逕稱其名）前因受訴外人張興泰、林建青鼓吹投資，然資金不足，因而結識訴外人周光宇（下逕稱其名）即訴外人泰鼎資產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鼎公司）之代表人，由原告委託周光宇以泰鼎公司名義向被告借款500萬元，詎周光宇於民國112年3月間利用原告年老而無投資經驗等情事，私自向被告借款，並以系爭土地設定如附表所示最高限額840萬元之系爭抵押權為擔保，已逾原告委託其辦理借款之範圍，是依民法第170條第1項規定，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超過500萬元部分對原告應不生效力而不存在，該部分之抵押權亦應予以塗銷，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逾500萬元部分不存在並塗銷該部分之抵押權登記等語。並聲明：㈠確認被告就系爭土地所設定之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逾500萬元部分不存在。㈡被告應將前項土地之抵押權所擔保債權逾500萬元部分之登記予以塗銷。
二、被告則以：被告與泰鼎公司於113年2月27日簽立2份借貸契約書，分別約定由被告貸與其200萬元（下稱系爭200萬元借款）、500萬元（下稱系爭500萬元借款，與系爭200萬元借款契約合稱系爭借款），均以分期清償方式清償，原告則提供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以為擔保，而泰鼎公司於113年9月26日就系爭借款及提前清償違約金均一次清償，另於113年9月25日與被告簽立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將熱裂解機1台以600萬元出售被告，再由被告以700萬元售予泰鼎公司以成立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亦為系爭抵押權擔保範圍，原告亦於同日再次就系爭土地簽立擔保物提供同意書，可見原告對於系爭抵押權設定條件知悉甚詳，並非未得其同意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逾500萬元部分不存在，系爭抵押權應予塗銷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㈠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金額為若干？㈡原告請求塗銷系爭抵押權擔保逾500萬元部分，有無理由？經查：
　㈠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部分：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如被告主張其法律關係存在時，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93號判決）。是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倘被告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且已盡其舉證之責，又未經原告提出足以推翻之反證，則舉證責任分配之不利益自應由原告承擔。
　⒉原告主張其係以泰鼎公司名義向被告借款僅500萬元，始提供系爭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為擔保，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其同意之擔保債權總額為840萬元，是本件所應審究者，乃原告提供系爭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總額為若干，分述如後：
　⑴查原告自陳其因有資金需求，而於113年2月委託周光宇以泰鼎公司名義向被告借款，觀諸系爭借款之2份契約（下合稱系爭借款契約）均記載借款人為泰鼎公司，且泰鼎公司之代表人即為周光宇（本院卷第83至84頁），且證人周光宇亦於114年1月16日於本院具結證稱：實際要向被告借錢的是原告和范春櫻，但被告希望由一家公司出面借款，所以由原告他們提供土地質押，我出面借款等語（本院卷第260頁），可證原告確有以泰鼎公司名義與被告借款之合意。
　⑵次查，就原告向被告借款之金額，由泰鼎公司與被告於113年2月27日就系爭借款所簽立之2份借貸契約書（本院卷第197至200頁），可知系爭200萬元借款契約之借款本金為200萬元，約定年息12.0216%，約定自113年3月起至115年2月止分24期本息攤還，如均按期還款則還款本息總合為222萬元，借款手續費為2萬元；系爭500萬元借款之借款本金則為500萬元，約定年息11.8241%，亦約定自113年3月起至115年2月止分24期本息攤還，如均按期還款，則還款本息總合為549萬元，借款手續費為3萬元，是系爭借款之本金為700萬元，連同手續費暨預定按期還款之利息則為776萬元。而證人周光宇則於本院具結證稱：原告、范春櫻和被告的業務員李瑋杰跟我大約於113年1月左右約在臺北火車站見面討論借錢的事宜，當時是原告說要借500萬元，要先還款正常，後面200萬元才能夠再下來，范春櫻說一個月後就可以還這筆錢，李瑋杰就提議額度弄高一些，業績也會比較好，我在113年3月5日與21日就將貸下來的錢交給原告，因為我也擔心原告不還我，所以交付款項時寫成買賣契約，當時原告還給我5張權狀。又在火車站當天原告同意質押，需要蓋章，所以有將印鑑證明交給我，我就再把印章交給李瑋杰委託他處理，當初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的金額就是按系爭土地可以貸到這麼多的錢，後續借款均由原告負責償還。在火車站當天有說系爭土地可以借到700萬元，但實際上先拿500萬元，另外200萬元是半年後如果還款正常才可以再拿，但范春櫻在火車站談妥後不到10日就再來跟我借錢，但這跟與被告的借款無關，因為被告額度雖然可以到700萬元，可是200萬元要後面才能拿到，印象中大家是同意先拿500萬元，因此多拿到的錢要先還回去等語（本院卷第259至268頁），另觀諸證人周光宇所出具113年2月29日匯款予被告2萬1,000元、153萬1,500元之匯款申請書（本院卷第287至293頁）、113年3月5日交付現金時簽立之買賣契約、113年3月11日匯款予范春櫻50萬元之匯款申請書（本院卷第283、285頁）等，可知周光宇於泰鼎公司113年2月27日簽立系爭借款契約後，乃將155萬2,500元之款項交付被告、550萬元之款項交付原告配偶范春櫻，足認113年1月至2月間兩造合意由原告以泰鼎公司名義向被告借款之金額固為500萬元，然被告交付予原告之受託人泰鼎公司之款項總額則為705萬2,500元，其中155萬2,500元則因兩造間基於金流帳務之考量而未經轉交原告即行返還被告，是原告實際取得之借款金額為550萬元。然被告自承系爭借款經泰鼎公司於113年9月26日即將前開借款連同提前清償違約金一次清償完畢（本院卷第192頁），是前開550萬元之借款於113年9月26日即因借款清償而消滅，首堪認定。
　⑶復按，需融資人以其經營業務所需用之財產設備出售予融資公司，取得買賣價金後，再由需融資人向融資公司買回其所需用之財產設備，並由需融資人分期給付買賣價金，以為融通週轉資金之方式，即所謂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此種交易型態，並未違背法令，且無悖於公序良俗，對我國工商界經濟活動，非無助益，自無違背強行法規之可言；如融資公司簽訂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當事人均明知其交易之安排及法律效果，亦非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此種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應認為有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03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借款雖於113年9月26日消滅，然泰鼎公司於113年9月25日與被告簽立2份買賣契約書（本院卷第207至211頁，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先由泰鼎公司以600萬元出售熱裂解機1台（下稱系爭機台）予被告，同時由泰鼎公司以700萬元向被告買受系爭機台並自113年9月26日至116年3月30日止分期清償價款，則泰鼎公司買回系爭機台之契約價金乃高於售出之價金，並享有分期還款運用資金之期限利益，是系爭買賣契約應屬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目的在於取得短期之融資，則泰鼎公司與被告間依系爭買賣契約既為互負債務，被告對於泰鼎公司於113年9月26日即前開借款消滅之同日起存有本金700萬元之買賣價金請求權。再參以證人周光宇於本院具結證稱：113年9月的買賣契約實際上是要借款的意思，這筆錢是原告要借的，但因為前面的錢沒有還清，所以需要換約，李瑋杰有去原告竹北的家講這件事，有打電話給我，原告原本不肯換約，但跟原告說明之後，雙方就簽立新的合約，原告跟李瑋杰簽的我沒有看到，後來還是要我出來簽系爭買賣契約等語（本院卷第264至266頁），足徵系爭買賣契約之目的乃為取得資金，與系爭借款契約目的相類。復由證人周光宇證述稱：113年2月的借款是先拿500萬元、半年後才能再拿200萬元，談妥500萬元後，范春櫻有私下找我希望可以借到更多錢，我說沒有等語（本院卷第261、267至268頁），可知原告與范春櫻之資金需求不僅有500萬元，且參系爭買賣契約乃於113年9月25日所簽立，系爭借款契約則係於113年2月27日所簽立，時隔約6個月，亦與周光宇前開半年後始能取得資金之證述互核一致，堪認泰鼎公司因系爭買賣契約所負債務亦係因原告委託周光宇以泰鼎公司名義向被告以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方式取得資金所生。而系爭買賣契約之價金倘按期清償，其本息總合為700萬元、手續費為7萬元（本院卷第209頁），然原告並未提出泰鼎公司迄本件言詞辯論終結為止依系爭買賣契約對被告所負之價金、手續費、利息債務清償或因其他原因而消滅之證明，是泰鼎公司對被告就系爭買賣契約仍負有前開價金、利息與手續費之債務共707萬元，應堪認定。
　⑷再參以系爭抵押權之登記日期為113年3月6日，債權確定期日則為143年2月26日（本院卷第43至53頁），其所擔保之債權範圍則包含債務人即泰鼎公司對於權利人即被告現在（包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內所訂債權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買賣價金、手續費、違約責任等，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查（本院卷第43至45頁），復觀諸兩造間之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其他約定事項第1條約定：「擔保物提供人所提供之本抵押物之擔保範圍，包括債務人對抵押權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包括總公司及各分支機構）現在（包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所負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債權本金最高限額內之包括但不限於......買賣價金、貸款、手續費......及其他一切債務暨其利息、遲延利息、逾期利息、違約金....」（本院卷第103頁），可知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乃包含113年3月6日至143年2月26日期間內被告對債務人即泰鼎公司之買賣價金、手續費、利息等債權，是被告於113年9月25日依系爭買賣契約對於泰鼎公司所取得之買賣價金、手續費及利息共707萬元之債權，亦屬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之一部。而被告除前開債權外，復未提出其他屬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之證明，是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於超過707萬元部分應不存在，應堪認定。
　⑸被告雖抗辯僅其僅要借款500萬元，故逾該部分之債權乃周光宇無權代理等語，然原告於113年3月所取得之借款550萬元，業已於113年9月26日清償，業如前述，復由證人周光宇證稱：113年9月簽立買賣契約實際上是要借款，這錢是原告要借的，款項也是原告收取，應該只是換約等語（本院卷第265頁），可推知兩造應係以部分新債清償、部分再以融資性分期買賣契約，合意使原告由被告取得資金，並由泰鼎公司出名與被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再參以原告亦於113年9月25日，即系爭買賣契約簽立之同日出具擔保物提供同意書予被告（本院卷第141頁，下稱系爭同意書），表明願以系爭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為泰鼎公司與被告間分期付款買賣價金之擔保，且系爭同意書簽立時原告已提起本件訴訟，應對於擔保範圍、締約內容尤為注意方是，實難認原告對於以泰鼎公司名義與被告間系爭買賣契約之內容全然不知，而有遭周光宇無權代理之情形，是被告前開抗辯應非足採。
　⒊據此，本件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於超過707萬元部分不存在，原告於前開範圍內主張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不存在尚屬有據，逾此部分則無可採。
　㈡原告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權部分：
　⒈按稱最高限額抵押權者，謂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其不動產為擔保，就債權人對債務人一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在最高限額內設定之抵押權，民法第881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是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依民法第881條之1第2項規定，固以由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或基於票據所生之權利為限。惟所謂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考諸其立法理由，當然包括現有及將來可發生之債權，及因繼續性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是此種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除訂約時已發生之債權外，即將來發生之債權，在約定限額之範圍內，亦為抵押權效力所及。且該抵押契約如定有存續期間者，訂立契約之目的，顯在擔保存續期間內所發生之債權，凡在存續期間所發生之債權，皆為抵押權效力所及，於存續期間屆滿前所發生之債權，債權人在約定限額範圍內，對於抵押物均享有抵押權，除債權人拋棄為其擔保之權利外，自無許抵押人於抵押權存續期間屆滿前，任意終止此種契約。縱令嗣後所擔保之債權並未發生，僅債權人不得就未發生之債權實行抵押權而已，非謂抵押人得於存續期間屆滿前終止契約而享有請求塗銷抵押權設定登記之權利（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863號判決參照）。
　⒉經查，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金額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固僅有707萬元存在，而未及其最高限額，然系爭抵押權為最高限額抵押權，此觀諸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即明（本院卷第43至45頁），是其存續期間既尚未屆滿，原債權亦未確定，該物權契約自不因其擔保債權之一部消滅或不存在而終止，僅抵押權人即被告不得就債權不存在部分實行抵押權而已，被告既為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人，維持系爭抵押權登記乃為其正當權利之行使，並未妨礙原告之所有權，是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將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逾500萬元部分之登記予以塗銷，並非有據。　
　⒊況由證人周光宇於本院具結證稱：在火車站當天原告同意質押，需要蓋章，所以有將印鑑證明交給我，我就再把印章交給李瑋杰委託他處理，當初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的金額就是按系爭土地可以貸到這麼多的錢等語（本院卷第262至263頁），可證原告以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所同意擔保之本金金額為700萬元，復參以系爭借款契約所約定年息分別為11.8241%、12.0216%（本院卷第197至200頁），借貸期間均為2年，則倘採本金一次清償方式，利息將超過140萬元，且民間貸款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以貸款本金加計20%為擔保總額以擔保債務人倘逾期未清償所生之遲延利息，亦屬常見，是系爭抵押權設定最高限額為840萬元，核與證人周光宇前開證述大致相符，復參以系爭抵押權設定文件中亦有原告之印鑑證明，並多處蓋用有原告印鑑，同時檢附系爭土地權狀正本（本院卷第97至105頁），可知原告係將印鑑章、印鑑證明均交付予周光宇，並將系爭土地權狀正本交付被告人員以辦理抵押權設定事宜，衡諸常情應有充分授權，且原告於本件起訴後應對於系爭土地抵押權設定之最高限額知之甚詳，仍出具系爭同意書（本院卷第141頁）而對被告為同意設定系爭土地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意思表示，是系爭抵押權設定應係經原告同意始辦理，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超過707萬元部分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雖聲請傳喚證人李瑋杰，然其待證事實為其與原告商議借貸契約與設定抵押權之內容（本院卷第273頁），惟渠等商議之當日證人周光宇在場，且亦已證述協商情形如前，應無再予傳喚之必要。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予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景筠
 
附表：　　　　　　　　
		土地

		抵押權設定登記內容



		苗栗縣○○市○○段0地號土地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13年
收件字號：頭地資字第016240號
登記日期：113年3月6日
權利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債權額比例：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840萬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權利人現在（包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債權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租金、買賣價金、貸款、手續費、票款、墊款、保證債務、應收帳款業務之違約責任。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43年2月26日
清償日期：依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利息（率）：依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遲延利息（率）：依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違約金：依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其他擔保範圍設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權利人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及其按依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5.律師費。
權利標的：所有權
設定權利範圍：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13頭地資他字第000872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周曉羚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09號
原      告  林祺翔
訴訟代理人  王少輔律師
被      告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簡廷益
            孫世豪
            許汶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
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就如附表所示之抵押權所擔保債權，於超過新臺幣柒佰零柒萬元部分不存在。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十，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
    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
    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對其所有之苗栗縣○○市
    ○○段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所設定如附表所示最高限
    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之所擔保債權逾新臺幣（下同
    ）500萬元部分不存在，惟為抵押權人即被告所否認，足認
    原告主觀上認其法律上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種不安之
    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是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請求確
    認前開債權不存在之訴，即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其配偶范春櫻（下逕稱其名）前因受訴外
    人張興泰、林建青鼓吹投資，然資金不足，因而結識訴外人
    周光宇（下逕稱其名）即訴外人泰鼎資產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泰鼎公司）之代表人，由原告委託周光宇以泰鼎公司
    名義向被告借款500萬元，詎周光宇於民國112年3月間利用
    原告年老而無投資經驗等情事，私自向被告借款，並以系爭
    土地設定如附表所示最高限額840萬元之系爭抵押權為擔保
    ，已逾原告委託其辦理借款之範圍，是依民法第170條第1項
    規定，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超過500萬元部分對原告應不
    生效力而不存在，該部分之抵押權亦應予以塗銷，爰依民法
    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逾50
    0萬元部分不存在並塗銷該部分之抵押權登記等語。並聲明
    ：㈠確認被告就系爭土地所設定之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
    逾500萬元部分不存在。㈡被告應將前項土地之抵押權所擔保
    債權逾500萬元部分之登記予以塗銷。
二、被告則以：被告與泰鼎公司於113年2月27日簽立2份借貸契
    約書，分別約定由被告貸與其200萬元（下稱系爭200萬元借
    款）、500萬元（下稱系爭500萬元借款，與系爭200萬元借
    款契約合稱系爭借款），均以分期清償方式清償，原告則提
    供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以為擔保，而泰鼎公司於113年9
    月26日就系爭借款及提前清償違約金均一次清償，另於113
    年9月25日與被告簽立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
    定將熱裂解機1台以600萬元出售被告，再由被告以700萬元
    售予泰鼎公司以成立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亦為系爭抵押權
    擔保範圍，原告亦於同日再次就系爭土地簽立擔保物提供同
    意書，可見原告對於系爭抵押權設定條件知悉甚詳，並非未
    得其同意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逾500萬元部分不存在，系
    爭抵押權應予塗銷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
    本件爭點厥為：㈠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金額為若干？㈡原
    告請求塗銷系爭抵押權擔保逾500萬元部分，有無理由？經
    查：
　㈠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部分：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如被告主張其法律關係存在時
    ，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93號判
    決）。是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倘被告主張法律關係存
    在且已盡其舉證之責，又未經原告提出足以推翻之反證，則
    舉證責任分配之不利益自應由原告承擔。
　⒉原告主張其係以泰鼎公司名義向被告借款僅500萬元，始提供
    系爭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為擔保，為被告所否認，並抗
    辯其同意之擔保債權總額為840萬元，是本件所應審究者，
    乃原告提供系爭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總額
    為若干，分述如後：
　⑴查原告自陳其因有資金需求，而於113年2月委託周光宇以泰
    鼎公司名義向被告借款，觀諸系爭借款之2份契約（下合稱
    系爭借款契約）均記載借款人為泰鼎公司，且泰鼎公司之代
    表人即為周光宇（本院卷第83至84頁），且證人周光宇亦於
    114年1月16日於本院具結證稱：實際要向被告借錢的是原告
    和范春櫻，但被告希望由一家公司出面借款，所以由原告他
    們提供土地質押，我出面借款等語（本院卷第260頁），可
    證原告確有以泰鼎公司名義與被告借款之合意。
　⑵次查，就原告向被告借款之金額，由泰鼎公司與被告於113年
    2月27日就系爭借款所簽立之2份借貸契約書（本院卷第197
    至200頁），可知系爭200萬元借款契約之借款本金為200萬
    元，約定年息12.0216%，約定自113年3月起至115年2月止分
    24期本息攤還，如均按期還款則還款本息總合為222萬元，
    借款手續費為2萬元；系爭500萬元借款之借款本金則為500
    萬元，約定年息11.8241%，亦約定自113年3月起至115年2月
    止分24期本息攤還，如均按期還款，則還款本息總合為549
    萬元，借款手續費為3萬元，是系爭借款之本金為700萬元，
    連同手續費暨預定按期還款之利息則為776萬元。而證人周
    光宇則於本院具結證稱：原告、范春櫻和被告的業務員李瑋
    杰跟我大約於113年1月左右約在臺北火車站見面討論借錢的
    事宜，當時是原告說要借500萬元，要先還款正常，後面200
    萬元才能夠再下來，范春櫻說一個月後就可以還這筆錢，李
    瑋杰就提議額度弄高一些，業績也會比較好，我在113年3月
    5日與21日就將貸下來的錢交給原告，因為我也擔心原告不
    還我，所以交付款項時寫成買賣契約，當時原告還給我5張
    權狀。又在火車站當天原告同意質押，需要蓋章，所以有將
    印鑑證明交給我，我就再把印章交給李瑋杰委託他處理，當
    初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的金額就是按系爭土地可以貸到這麼
    多的錢，後續借款均由原告負責償還。在火車站當天有說系
    爭土地可以借到700萬元，但實際上先拿500萬元，另外200
    萬元是半年後如果還款正常才可以再拿，但范春櫻在火車站
    談妥後不到10日就再來跟我借錢，但這跟與被告的借款無關
    ，因為被告額度雖然可以到700萬元，可是200萬元要後面才
    能拿到，印象中大家是同意先拿500萬元，因此多拿到的錢
    要先還回去等語（本院卷第259至268頁），另觀諸證人周光
    宇所出具113年2月29日匯款予被告2萬1,000元、153萬1,500
    元之匯款申請書（本院卷第287至293頁）、113年3月5日交
    付現金時簽立之買賣契約、113年3月11日匯款予范春櫻50萬
    元之匯款申請書（本院卷第283、285頁）等，可知周光宇於
    泰鼎公司113年2月27日簽立系爭借款契約後，乃將155萬2,5
    00元之款項交付被告、550萬元之款項交付原告配偶范春櫻
    ，足認113年1月至2月間兩造合意由原告以泰鼎公司名義向
    被告借款之金額固為500萬元，然被告交付予原告之受託人
    泰鼎公司之款項總額則為705萬2,500元，其中155萬2,500元
    則因兩造間基於金流帳務之考量而未經轉交原告即行返還被
    告，是原告實際取得之借款金額為550萬元。然被告自承系
    爭借款經泰鼎公司於113年9月26日即將前開借款連同提前清
    償違約金一次清償完畢（本院卷第192頁），是前開550萬元
    之借款於113年9月26日即因借款清償而消滅，首堪認定。
　⑶復按，需融資人以其經營業務所需用之財產設備出售予融資
    公司，取得買賣價金後，再由需融資人向融資公司買回其所
    需用之財產設備，並由需融資人分期給付買賣價金，以為融
    通週轉資金之方式，即所謂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此種
    交易型態，並未違背法令，且無悖於公序良俗，對我國工商
    界經濟活動，非無助益，自無違背強行法規之可言；如融資
    公司簽訂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當事人均明知其交易之
    安排及法律效果，亦非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此種融資性分期
    付款買賣契約，應認為有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030
    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借款雖於113年9月26日
    消滅，然泰鼎公司於113年9月25日與被告簽立2份買賣契約
    書（本院卷第207至211頁，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先由
    泰鼎公司以600萬元出售熱裂解機1台（下稱系爭機台）予被
    告，同時由泰鼎公司以700萬元向被告買受系爭機台並自113
    年9月26日至116年3月30日止分期清償價款，則泰鼎公司買
    回系爭機台之契約價金乃高於售出之價金，並享有分期還款
    運用資金之期限利益，是系爭買賣契約應屬融資性分期付款
    買賣契約，目的在於取得短期之融資，則泰鼎公司與被告間
    依系爭買賣契約既為互負債務，被告對於泰鼎公司於113年9
    月26日即前開借款消滅之同日起存有本金700萬元之買賣價
    金請求權。再參以證人周光宇於本院具結證稱：113年9月的
    買賣契約實際上是要借款的意思，這筆錢是原告要借的，但
    因為前面的錢沒有還清，所以需要換約，李瑋杰有去原告竹
    北的家講這件事，有打電話給我，原告原本不肯換約，但跟
    原告說明之後，雙方就簽立新的合約，原告跟李瑋杰簽的我
    沒有看到，後來還是要我出來簽系爭買賣契約等語（本院卷
    第264至266頁），足徵系爭買賣契約之目的乃為取得資金，
    與系爭借款契約目的相類。復由證人周光宇證述稱：113年2
    月的借款是先拿500萬元、半年後才能再拿200萬元，談妥50
    0萬元後，范春櫻有私下找我希望可以借到更多錢，我說沒
    有等語（本院卷第261、267至268頁），可知原告與范春櫻
    之資金需求不僅有500萬元，且參系爭買賣契約乃於113年9
    月25日所簽立，系爭借款契約則係於113年2月27日所簽立，
    時隔約6個月，亦與周光宇前開半年後始能取得資金之證述
    互核一致，堪認泰鼎公司因系爭買賣契約所負債務亦係因原
    告委託周光宇以泰鼎公司名義向被告以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
    方式取得資金所生。而系爭買賣契約之價金倘按期清償，其
    本息總合為700萬元、手續費為7萬元（本院卷第209頁），
    然原告並未提出泰鼎公司迄本件言詞辯論終結為止依系爭買
    賣契約對被告所負之價金、手續費、利息債務清償或因其他
    原因而消滅之證明，是泰鼎公司對被告就系爭買賣契約仍負
    有前開價金、利息與手續費之債務共707萬元，應堪認定。
　⑷再參以系爭抵押權之登記日期為113年3月6日，債權確定期日
    則為143年2月26日（本院卷第43至53頁），其所擔保之債權
    範圍則包含債務人即泰鼎公司對於權利人即被告現在（包含
    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內所訂
    債權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買賣價金、手續費、違約
    責任等，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查（本院卷第43
    至45頁），復觀諸兩造間之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其他約定事項
    第1條約定：「擔保物提供人所提供之本抵押物之擔保範圍
    ，包括債務人對抵押權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包括總公
    司及各分支機構）現在（包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
    來所負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債權本金最高限額內之包
    括但不限於......買賣價金、貸款、手續費......及其他一
    切債務暨其利息、遲延利息、逾期利息、違約金....」（本
    院卷第103頁），可知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乃包含113
    年3月6日至143年2月26日期間內被告對債務人即泰鼎公司之
    買賣價金、手續費、利息等債權，是被告於113年9月25日依
    系爭買賣契約對於泰鼎公司所取得之買賣價金、手續費及利
    息共707萬元之債權，亦屬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之一部。而
    被告除前開債權外，復未提出其他屬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
    權存在之證明，是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於超過707萬元
    部分應不存在，應堪認定。
　⑸被告雖抗辯僅其僅要借款500萬元，故逾該部分之債權乃周光
    宇無權代理等語，然原告於113年3月所取得之借款550萬元
    ，業已於113年9月26日清償，業如前述，復由證人周光宇證
    稱：113年9月簽立買賣契約實際上是要借款，這錢是原告要
    借的，款項也是原告收取，應該只是換約等語（本院卷第26
    5頁），可推知兩造應係以部分新債清償、部分再以融資性
    分期買賣契約，合意使原告由被告取得資金，並由泰鼎公司
    出名與被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再參以原告亦於113年9月25
    日，即系爭買賣契約簽立之同日出具擔保物提供同意書予被
    告（本院卷第141頁，下稱系爭同意書），表明願以系爭土
    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為泰鼎公司與被告間分期付款買賣價
    金之擔保，且系爭同意書簽立時原告已提起本件訴訟，應對
    於擔保範圍、締約內容尤為注意方是，實難認原告對於以泰
    鼎公司名義與被告間系爭買賣契約之內容全然不知，而有遭
    周光宇無權代理之情形，是被告前開抗辯應非足採。
　⒊據此，本件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於超過707萬元部分不存
    在，原告於前開範圍內主張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不存在尚屬
    有據，逾此部分則無可採。
　㈡原告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權部分：
　⒈按稱最高限額抵押權者，謂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其不動產為
    擔保，就債權人對債務人一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在最高
    限額內設定之抵押權，民法第881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是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依民法第881條之1第2項規
    定，固以由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或基於票據所生之權利
    為限。惟所謂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考諸其立法理由，
    當然包括現有及將來可發生之債權，及因繼續性法律關係所
    生之債權。是此種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除訂約時已發生之
    債權外，即將來發生之債權，在約定限額之範圍內，亦為抵
    押權效力所及。且該抵押契約如定有存續期間者，訂立契約
    之目的，顯在擔保存續期間內所發生之債權，凡在存續期間
    所發生之債權，皆為抵押權效力所及，於存續期間屆滿前所
    發生之債權，債權人在約定限額範圍內，對於抵押物均享有
    抵押權，除債權人拋棄為其擔保之權利外，自無許抵押人於
    抵押權存續期間屆滿前，任意終止此種契約。縱令嗣後所擔
    保之債權並未發生，僅債權人不得就未發生之債權實行抵押
    權而已，非謂抵押人得於存續期間屆滿前終止契約而享有請
    求塗銷抵押權設定登記之權利（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86
    3號判決參照）。
　⒉經查，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金額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固
    僅有707萬元存在，而未及其最高限額，然系爭抵押權為最
    高限額抵押權，此觀諸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即明（本院
    卷第43至45頁），是其存續期間既尚未屆滿，原債權亦未確
    定，該物權契約自不因其擔保債權之一部消滅或不存在而終
    止，僅抵押權人即被告不得就債權不存在部分實行抵押權而
    已，被告既為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人，維持系爭抵押權登記
    乃為其正當權利之行使，並未妨礙原告之所有權，是原告主
    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將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逾500
    萬元部分之登記予以塗銷，並非有據。　
　⒊況由證人周光宇於本院具結證稱：在火車站當天原告同意質
    押，需要蓋章，所以有將印鑑證明交給我，我就再把印章交
    給李瑋杰委託他處理，當初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的金額就是
    按系爭土地可以貸到這麼多的錢等語（本院卷第262至263頁
    ），可證原告以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所同意擔保之本金金額
    為700萬元，復參以系爭借款契約所約定年息分別為11.8241
    %、12.0216%（本院卷第197至200頁），借貸期間均為2年，
    則倘採本金一次清償方式，利息將超過140萬元，且民間貸
    款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以貸款本金加計20%為擔保總額
    以擔保債務人倘逾期未清償所生之遲延利息，亦屬常見，是
    系爭抵押權設定最高限額為840萬元，核與證人周光宇前開
    證述大致相符，復參以系爭抵押權設定文件中亦有原告之印
    鑑證明，並多處蓋用有原告印鑑，同時檢附系爭土地權狀正
    本（本院卷第97至105頁），可知原告係將印鑑章、印鑑證
    明均交付予周光宇，並將系爭土地權狀正本交付被告人員以
    辦理抵押權設定事宜，衡諸常情應有充分授權，且原告於本
    件起訴後應對於系爭土地抵押權設定之最高限額知之甚詳，
    仍出具系爭同意書（本院卷第141頁）而對被告為同意設定
    系爭土地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意思表示，是系爭抵押權設定應
    係經原告同意始辦理，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確認系
    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超過707萬元部分不存在，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雖聲請傳喚證人李瑋杰，然其待證
    事實為其與原告商議借貸契約與設定抵押權之內容（本院卷
    第273頁），惟渠等商議之當日證人周光宇在場，且亦已證
    述協商情形如前，應無再予傳喚之必要。兩造其餘攻擊防禦
    方法，及未予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
    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景筠
 
附表：　　　　　　　　
土地 抵押權設定登記內容 苗栗縣○○市○○段0地號土地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13年 收件字號：頭地資字第016240號 登記日期：113年3月6日 權利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債權額比例：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840萬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權利人現在（包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債權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租金、買賣價金、貸款、手續費、票款、墊款、保證債務、應收帳款業務之違約責任。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43年2月26日 清償日期：依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利息（率）：依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遲延利息（率）：依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違約金：依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其他擔保範圍設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權利人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及其按依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5.律師費。 權利標的：所有權 設定權利範圍：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13頭地資他字第000872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周曉羚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09號
原      告  林祺翔
訴訟代理人  王少輔律師
被      告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簡廷益
            孫世豪
            許汶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就如附表所示之抵押權所擔保債權，於超過新臺幣柒佰零柒萬元部分不存在。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十，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對其所有之苗栗縣○○市○○段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所設定如附表所示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之所擔保債權逾新臺幣（下同）500萬元部分不存在，惟為抵押權人即被告所否認，足認原告主觀上認其法律上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是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請求確認前開債權不存在之訴，即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其配偶范春櫻（下逕稱其名）前因受訴外人張興泰、林建青鼓吹投資，然資金不足，因而結識訴外人周光宇（下逕稱其名）即訴外人泰鼎資產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鼎公司）之代表人，由原告委託周光宇以泰鼎公司名義向被告借款500萬元，詎周光宇於民國112年3月間利用原告年老而無投資經驗等情事，私自向被告借款，並以系爭土地設定如附表所示最高限額840萬元之系爭抵押權為擔保，已逾原告委託其辦理借款之範圍，是依民法第170條第1項規定，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超過500萬元部分對原告應不生效力而不存在，該部分之抵押權亦應予以塗銷，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逾500萬元部分不存在並塗銷該部分之抵押權登記等語。並聲明：㈠確認被告就系爭土地所設定之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逾500萬元部分不存在。㈡被告應將前項土地之抵押權所擔保債權逾500萬元部分之登記予以塗銷。
二、被告則以：被告與泰鼎公司於113年2月27日簽立2份借貸契約書，分別約定由被告貸與其200萬元（下稱系爭200萬元借款）、500萬元（下稱系爭500萬元借款，與系爭200萬元借款契約合稱系爭借款），均以分期清償方式清償，原告則提供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以為擔保，而泰鼎公司於113年9月26日就系爭借款及提前清償違約金均一次清償，另於113年9月25日與被告簽立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將熱裂解機1台以600萬元出售被告，再由被告以700萬元售予泰鼎公司以成立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亦為系爭抵押權擔保範圍，原告亦於同日再次就系爭土地簽立擔保物提供同意書，可見原告對於系爭抵押權設定條件知悉甚詳，並非未得其同意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逾500萬元部分不存在，系爭抵押權應予塗銷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㈠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金額為若干？㈡原告請求塗銷系爭抵押權擔保逾500萬元部分，有無理由？經查：
　㈠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部分：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如被告主張其法律關係存在時，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93號判決）。是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倘被告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且已盡其舉證之責，又未經原告提出足以推翻之反證，則舉證責任分配之不利益自應由原告承擔。
　⒉原告主張其係以泰鼎公司名義向被告借款僅500萬元，始提供系爭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為擔保，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其同意之擔保債權總額為840萬元，是本件所應審究者，乃原告提供系爭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總額為若干，分述如後：
　⑴查原告自陳其因有資金需求，而於113年2月委託周光宇以泰鼎公司名義向被告借款，觀諸系爭借款之2份契約（下合稱系爭借款契約）均記載借款人為泰鼎公司，且泰鼎公司之代表人即為周光宇（本院卷第83至84頁），且證人周光宇亦於114年1月16日於本院具結證稱：實際要向被告借錢的是原告和范春櫻，但被告希望由一家公司出面借款，所以由原告他們提供土地質押，我出面借款等語（本院卷第260頁），可證原告確有以泰鼎公司名義與被告借款之合意。
　⑵次查，就原告向被告借款之金額，由泰鼎公司與被告於113年2月27日就系爭借款所簽立之2份借貸契約書（本院卷第197至200頁），可知系爭200萬元借款契約之借款本金為200萬元，約定年息12.0216%，約定自113年3月起至115年2月止分24期本息攤還，如均按期還款則還款本息總合為222萬元，借款手續費為2萬元；系爭500萬元借款之借款本金則為500萬元，約定年息11.8241%，亦約定自113年3月起至115年2月止分24期本息攤還，如均按期還款，則還款本息總合為549萬元，借款手續費為3萬元，是系爭借款之本金為700萬元，連同手續費暨預定按期還款之利息則為776萬元。而證人周光宇則於本院具結證稱：原告、范春櫻和被告的業務員李瑋杰跟我大約於113年1月左右約在臺北火車站見面討論借錢的事宜，當時是原告說要借500萬元，要先還款正常，後面200萬元才能夠再下來，范春櫻說一個月後就可以還這筆錢，李瑋杰就提議額度弄高一些，業績也會比較好，我在113年3月5日與21日就將貸下來的錢交給原告，因為我也擔心原告不還我，所以交付款項時寫成買賣契約，當時原告還給我5張權狀。又在火車站當天原告同意質押，需要蓋章，所以有將印鑑證明交給我，我就再把印章交給李瑋杰委託他處理，當初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的金額就是按系爭土地可以貸到這麼多的錢，後續借款均由原告負責償還。在火車站當天有說系爭土地可以借到700萬元，但實際上先拿500萬元，另外200萬元是半年後如果還款正常才可以再拿，但范春櫻在火車站談妥後不到10日就再來跟我借錢，但這跟與被告的借款無關，因為被告額度雖然可以到700萬元，可是200萬元要後面才能拿到，印象中大家是同意先拿500萬元，因此多拿到的錢要先還回去等語（本院卷第259至268頁），另觀諸證人周光宇所出具113年2月29日匯款予被告2萬1,000元、153萬1,500元之匯款申請書（本院卷第287至293頁）、113年3月5日交付現金時簽立之買賣契約、113年3月11日匯款予范春櫻50萬元之匯款申請書（本院卷第283、285頁）等，可知周光宇於泰鼎公司113年2月27日簽立系爭借款契約後，乃將155萬2,500元之款項交付被告、550萬元之款項交付原告配偶范春櫻，足認113年1月至2月間兩造合意由原告以泰鼎公司名義向被告借款之金額固為500萬元，然被告交付予原告之受託人泰鼎公司之款項總額則為705萬2,500元，其中155萬2,500元則因兩造間基於金流帳務之考量而未經轉交原告即行返還被告，是原告實際取得之借款金額為550萬元。然被告自承系爭借款經泰鼎公司於113年9月26日即將前開借款連同提前清償違約金一次清償完畢（本院卷第192頁），是前開550萬元之借款於113年9月26日即因借款清償而消滅，首堪認定。
　⑶復按，需融資人以其經營業務所需用之財產設備出售予融資公司，取得買賣價金後，再由需融資人向融資公司買回其所需用之財產設備，並由需融資人分期給付買賣價金，以為融通週轉資金之方式，即所謂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此種交易型態，並未違背法令，且無悖於公序良俗，對我國工商界經濟活動，非無助益，自無違背強行法規之可言；如融資公司簽訂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當事人均明知其交易之安排及法律效果，亦非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此種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應認為有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03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借款雖於113年9月26日消滅，然泰鼎公司於113年9月25日與被告簽立2份買賣契約書（本院卷第207至211頁，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先由泰鼎公司以600萬元出售熱裂解機1台（下稱系爭機台）予被告，同時由泰鼎公司以700萬元向被告買受系爭機台並自113年9月26日至116年3月30日止分期清償價款，則泰鼎公司買回系爭機台之契約價金乃高於售出之價金，並享有分期還款運用資金之期限利益，是系爭買賣契約應屬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目的在於取得短期之融資，則泰鼎公司與被告間依系爭買賣契約既為互負債務，被告對於泰鼎公司於113年9月26日即前開借款消滅之同日起存有本金700萬元之買賣價金請求權。再參以證人周光宇於本院具結證稱：113年9月的買賣契約實際上是要借款的意思，這筆錢是原告要借的，但因為前面的錢沒有還清，所以需要換約，李瑋杰有去原告竹北的家講這件事，有打電話給我，原告原本不肯換約，但跟原告說明之後，雙方就簽立新的合約，原告跟李瑋杰簽的我沒有看到，後來還是要我出來簽系爭買賣契約等語（本院卷第264至266頁），足徵系爭買賣契約之目的乃為取得資金，與系爭借款契約目的相類。復由證人周光宇證述稱：113年2月的借款是先拿500萬元、半年後才能再拿200萬元，談妥500萬元後，范春櫻有私下找我希望可以借到更多錢，我說沒有等語（本院卷第261、267至268頁），可知原告與范春櫻之資金需求不僅有500萬元，且參系爭買賣契約乃於113年9月25日所簽立，系爭借款契約則係於113年2月27日所簽立，時隔約6個月，亦與周光宇前開半年後始能取得資金之證述互核一致，堪認泰鼎公司因系爭買賣契約所負債務亦係因原告委託周光宇以泰鼎公司名義向被告以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方式取得資金所生。而系爭買賣契約之價金倘按期清償，其本息總合為700萬元、手續費為7萬元（本院卷第209頁），然原告並未提出泰鼎公司迄本件言詞辯論終結為止依系爭買賣契約對被告所負之價金、手續費、利息債務清償或因其他原因而消滅之證明，是泰鼎公司對被告就系爭買賣契約仍負有前開價金、利息與手續費之債務共707萬元，應堪認定。
　⑷再參以系爭抵押權之登記日期為113年3月6日，債權確定期日則為143年2月26日（本院卷第43至53頁），其所擔保之債權範圍則包含債務人即泰鼎公司對於權利人即被告現在（包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內所訂債權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買賣價金、手續費、違約責任等，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查（本院卷第43至45頁），復觀諸兩造間之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其他約定事項第1條約定：「擔保物提供人所提供之本抵押物之擔保範圍，包括債務人對抵押權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包括總公司及各分支機構）現在（包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所負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債權本金最高限額內之包括但不限於......買賣價金、貸款、手續費......及其他一切債務暨其利息、遲延利息、逾期利息、違約金....」（本院卷第103頁），可知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乃包含113年3月6日至143年2月26日期間內被告對債務人即泰鼎公司之買賣價金、手續費、利息等債權，是被告於113年9月25日依系爭買賣契約對於泰鼎公司所取得之買賣價金、手續費及利息共707萬元之債權，亦屬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之一部。而被告除前開債權外，復未提出其他屬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之證明，是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於超過707萬元部分應不存在，應堪認定。
　⑸被告雖抗辯僅其僅要借款500萬元，故逾該部分之債權乃周光宇無權代理等語，然原告於113年3月所取得之借款550萬元，業已於113年9月26日清償，業如前述，復由證人周光宇證稱：113年9月簽立買賣契約實際上是要借款，這錢是原告要借的，款項也是原告收取，應該只是換約等語（本院卷第265頁），可推知兩造應係以部分新債清償、部分再以融資性分期買賣契約，合意使原告由被告取得資金，並由泰鼎公司出名與被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再參以原告亦於113年9月25日，即系爭買賣契約簽立之同日出具擔保物提供同意書予被告（本院卷第141頁，下稱系爭同意書），表明願以系爭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為泰鼎公司與被告間分期付款買賣價金之擔保，且系爭同意書簽立時原告已提起本件訴訟，應對於擔保範圍、締約內容尤為注意方是，實難認原告對於以泰鼎公司名義與被告間系爭買賣契約之內容全然不知，而有遭周光宇無權代理之情形，是被告前開抗辯應非足採。
　⒊據此，本件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於超過707萬元部分不存在，原告於前開範圍內主張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不存在尚屬有據，逾此部分則無可採。
　㈡原告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權部分：
　⒈按稱最高限額抵押權者，謂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其不動產為擔保，就債權人對債務人一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在最高限額內設定之抵押權，民法第881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是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依民法第881條之1第2項規定，固以由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或基於票據所生之權利為限。惟所謂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考諸其立法理由，當然包括現有及將來可發生之債權，及因繼續性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是此種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除訂約時已發生之債權外，即將來發生之債權，在約定限額之範圍內，亦為抵押權效力所及。且該抵押契約如定有存續期間者，訂立契約之目的，顯在擔保存續期間內所發生之債權，凡在存續期間所發生之債權，皆為抵押權效力所及，於存續期間屆滿前所發生之債權，債權人在約定限額範圍內，對於抵押物均享有抵押權，除債權人拋棄為其擔保之權利外，自無許抵押人於抵押權存續期間屆滿前，任意終止此種契約。縱令嗣後所擔保之債權並未發生，僅債權人不得就未發生之債權實行抵押權而已，非謂抵押人得於存續期間屆滿前終止契約而享有請求塗銷抵押權設定登記之權利（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863號判決參照）。
　⒉經查，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金額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固僅有707萬元存在，而未及其最高限額，然系爭抵押權為最高限額抵押權，此觀諸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即明（本院卷第43至45頁），是其存續期間既尚未屆滿，原債權亦未確定，該物權契約自不因其擔保債權之一部消滅或不存在而終止，僅抵押權人即被告不得就債權不存在部分實行抵押權而已，被告既為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人，維持系爭抵押權登記乃為其正當權利之行使，並未妨礙原告之所有權，是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將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逾500萬元部分之登記予以塗銷，並非有據。　
　⒊況由證人周光宇於本院具結證稱：在火車站當天原告同意質押，需要蓋章，所以有將印鑑證明交給我，我就再把印章交給李瑋杰委託他處理，當初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的金額就是按系爭土地可以貸到這麼多的錢等語（本院卷第262至263頁），可證原告以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所同意擔保之本金金額為700萬元，復參以系爭借款契約所約定年息分別為11.8241%、12.0216%（本院卷第197至200頁），借貸期間均為2年，則倘採本金一次清償方式，利息將超過140萬元，且民間貸款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以貸款本金加計20%為擔保總額以擔保債務人倘逾期未清償所生之遲延利息，亦屬常見，是系爭抵押權設定最高限額為840萬元，核與證人周光宇前開證述大致相符，復參以系爭抵押權設定文件中亦有原告之印鑑證明，並多處蓋用有原告印鑑，同時檢附系爭土地權狀正本（本院卷第97至105頁），可知原告係將印鑑章、印鑑證明均交付予周光宇，並將系爭土地權狀正本交付被告人員以辦理抵押權設定事宜，衡諸常情應有充分授權，且原告於本件起訴後應對於系爭土地抵押權設定之最高限額知之甚詳，仍出具系爭同意書（本院卷第141頁）而對被告為同意設定系爭土地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意思表示，是系爭抵押權設定應係經原告同意始辦理，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超過707萬元部分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雖聲請傳喚證人李瑋杰，然其待證事實為其與原告商議借貸契約與設定抵押權之內容（本院卷第273頁），惟渠等商議之當日證人周光宇在場，且亦已證述協商情形如前，應無再予傳喚之必要。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予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景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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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押權設定登記內容



		苗栗縣○○市○○段0地號土地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13年
收件字號：頭地資字第016240號
登記日期：113年3月6日
權利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債權額比例：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840萬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權利人現在（包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債權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租金、買賣價金、貸款、手續費、票款、墊款、保證債務、應收帳款業務之違約責任。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43年2月26日
清償日期：依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利息（率）：依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遲延利息（率）：依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違約金：依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其他擔保範圍設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權利人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及其按依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5.律師費。
權利標的：所有權
設定權利範圍：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13頭地資他字第000872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周曉羚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09號
原      告  林祺翔
訴訟代理人  王少輔律師
被      告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簡廷益
            孫世豪
            許汶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就如附表所示之抵押權所擔保債權，於超過新臺幣柒佰零柒萬元部分不存在。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十，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對其所有之苗栗縣○○市○○段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所設定如附表所示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之所擔保債權逾新臺幣（下同）500萬元部分不存在，惟為抵押權人即被告所否認，足認原告主觀上認其法律上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是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請求確認前開債權不存在之訴，即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其配偶范春櫻（下逕稱其名）前因受訴外人張興泰、林建青鼓吹投資，然資金不足，因而結識訴外人周光宇（下逕稱其名）即訴外人泰鼎資產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鼎公司）之代表人，由原告委託周光宇以泰鼎公司名義向被告借款500萬元，詎周光宇於民國112年3月間利用原告年老而無投資經驗等情事，私自向被告借款，並以系爭土地設定如附表所示最高限額840萬元之系爭抵押權為擔保，已逾原告委託其辦理借款之範圍，是依民法第170條第1項規定，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超過500萬元部分對原告應不生效力而不存在，該部分之抵押權亦應予以塗銷，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逾500萬元部分不存在並塗銷該部分之抵押權登記等語。並聲明：㈠確認被告就系爭土地所設定之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逾500萬元部分不存在。㈡被告應將前項土地之抵押權所擔保債權逾500萬元部分之登記予以塗銷。
二、被告則以：被告與泰鼎公司於113年2月27日簽立2份借貸契約書，分別約定由被告貸與其200萬元（下稱系爭200萬元借款）、500萬元（下稱系爭500萬元借款，與系爭200萬元借款契約合稱系爭借款），均以分期清償方式清償，原告則提供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以為擔保，而泰鼎公司於113年9月26日就系爭借款及提前清償違約金均一次清償，另於113年9月25日與被告簽立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將熱裂解機1台以600萬元出售被告，再由被告以700萬元售予泰鼎公司以成立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亦為系爭抵押權擔保範圍，原告亦於同日再次就系爭土地簽立擔保物提供同意書，可見原告對於系爭抵押權設定條件知悉甚詳，並非未得其同意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逾500萬元部分不存在，系爭抵押權應予塗銷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㈠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金額為若干？㈡原告請求塗銷系爭抵押權擔保逾500萬元部分，有無理由？經查：
　㈠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部分：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如被告主張其法律關係存在時，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93號判決）。是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倘被告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且已盡其舉證之責，又未經原告提出足以推翻之反證，則舉證責任分配之不利益自應由原告承擔。
　⒉原告主張其係以泰鼎公司名義向被告借款僅500萬元，始提供系爭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為擔保，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其同意之擔保債權總額為840萬元，是本件所應審究者，乃原告提供系爭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總額為若干，分述如後：
　⑴查原告自陳其因有資金需求，而於113年2月委託周光宇以泰鼎公司名義向被告借款，觀諸系爭借款之2份契約（下合稱系爭借款契約）均記載借款人為泰鼎公司，且泰鼎公司之代表人即為周光宇（本院卷第83至84頁），且證人周光宇亦於114年1月16日於本院具結證稱：實際要向被告借錢的是原告和范春櫻，但被告希望由一家公司出面借款，所以由原告他們提供土地質押，我出面借款等語（本院卷第260頁），可證原告確有以泰鼎公司名義與被告借款之合意。
　⑵次查，就原告向被告借款之金額，由泰鼎公司與被告於113年2月27日就系爭借款所簽立之2份借貸契約書（本院卷第197至200頁），可知系爭200萬元借款契約之借款本金為200萬元，約定年息12.0216%，約定自113年3月起至115年2月止分24期本息攤還，如均按期還款則還款本息總合為222萬元，借款手續費為2萬元；系爭500萬元借款之借款本金則為500萬元，約定年息11.8241%，亦約定自113年3月起至115年2月止分24期本息攤還，如均按期還款，則還款本息總合為549萬元，借款手續費為3萬元，是系爭借款之本金為700萬元，連同手續費暨預定按期還款之利息則為776萬元。而證人周光宇則於本院具結證稱：原告、范春櫻和被告的業務員李瑋杰跟我大約於113年1月左右約在臺北火車站見面討論借錢的事宜，當時是原告說要借500萬元，要先還款正常，後面200萬元才能夠再下來，范春櫻說一個月後就可以還這筆錢，李瑋杰就提議額度弄高一些，業績也會比較好，我在113年3月5日與21日就將貸下來的錢交給原告，因為我也擔心原告不還我，所以交付款項時寫成買賣契約，當時原告還給我5張權狀。又在火車站當天原告同意質押，需要蓋章，所以有將印鑑證明交給我，我就再把印章交給李瑋杰委託他處理，當初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的金額就是按系爭土地可以貸到這麼多的錢，後續借款均由原告負責償還。在火車站當天有說系爭土地可以借到700萬元，但實際上先拿500萬元，另外200萬元是半年後如果還款正常才可以再拿，但范春櫻在火車站談妥後不到10日就再來跟我借錢，但這跟與被告的借款無關，因為被告額度雖然可以到700萬元，可是200萬元要後面才能拿到，印象中大家是同意先拿500萬元，因此多拿到的錢要先還回去等語（本院卷第259至268頁），另觀諸證人周光宇所出具113年2月29日匯款予被告2萬1,000元、153萬1,500元之匯款申請書（本院卷第287至293頁）、113年3月5日交付現金時簽立之買賣契約、113年3月11日匯款予范春櫻50萬元之匯款申請書（本院卷第283、285頁）等，可知周光宇於泰鼎公司113年2月27日簽立系爭借款契約後，乃將155萬2,500元之款項交付被告、550萬元之款項交付原告配偶范春櫻，足認113年1月至2月間兩造合意由原告以泰鼎公司名義向被告借款之金額固為500萬元，然被告交付予原告之受託人泰鼎公司之款項總額則為705萬2,500元，其中155萬2,500元則因兩造間基於金流帳務之考量而未經轉交原告即行返還被告，是原告實際取得之借款金額為550萬元。然被告自承系爭借款經泰鼎公司於113年9月26日即將前開借款連同提前清償違約金一次清償完畢（本院卷第192頁），是前開550萬元之借款於113年9月26日即因借款清償而消滅，首堪認定。
　⑶復按，需融資人以其經營業務所需用之財產設備出售予融資公司，取得買賣價金後，再由需融資人向融資公司買回其所需用之財產設備，並由需融資人分期給付買賣價金，以為融通週轉資金之方式，即所謂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此種交易型態，並未違背法令，且無悖於公序良俗，對我國工商界經濟活動，非無助益，自無違背強行法規之可言；如融資公司簽訂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當事人均明知其交易之安排及法律效果，亦非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此種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應認為有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03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借款雖於113年9月26日消滅，然泰鼎公司於113年9月25日與被告簽立2份買賣契約書（本院卷第207至211頁，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先由泰鼎公司以600萬元出售熱裂解機1台（下稱系爭機台）予被告，同時由泰鼎公司以700萬元向被告買受系爭機台並自113年9月26日至116年3月30日止分期清償價款，則泰鼎公司買回系爭機台之契約價金乃高於售出之價金，並享有分期還款運用資金之期限利益，是系爭買賣契約應屬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目的在於取得短期之融資，則泰鼎公司與被告間依系爭買賣契約既為互負債務，被告對於泰鼎公司於113年9月26日即前開借款消滅之同日起存有本金700萬元之買賣價金請求權。再參以證人周光宇於本院具結證稱：113年9月的買賣契約實際上是要借款的意思，這筆錢是原告要借的，但因為前面的錢沒有還清，所以需要換約，李瑋杰有去原告竹北的家講這件事，有打電話給我，原告原本不肯換約，但跟原告說明之後，雙方就簽立新的合約，原告跟李瑋杰簽的我沒有看到，後來還是要我出來簽系爭買賣契約等語（本院卷第264至266頁），足徵系爭買賣契約之目的乃為取得資金，與系爭借款契約目的相類。復由證人周光宇證述稱：113年2月的借款是先拿500萬元、半年後才能再拿200萬元，談妥500萬元後，范春櫻有私下找我希望可以借到更多錢，我說沒有等語（本院卷第261、267至268頁），可知原告與范春櫻之資金需求不僅有500萬元，且參系爭買賣契約乃於113年9月25日所簽立，系爭借款契約則係於113年2月27日所簽立，時隔約6個月，亦與周光宇前開半年後始能取得資金之證述互核一致，堪認泰鼎公司因系爭買賣契約所負債務亦係因原告委託周光宇以泰鼎公司名義向被告以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方式取得資金所生。而系爭買賣契約之價金倘按期清償，其本息總合為700萬元、手續費為7萬元（本院卷第209頁），然原告並未提出泰鼎公司迄本件言詞辯論終結為止依系爭買賣契約對被告所負之價金、手續費、利息債務清償或因其他原因而消滅之證明，是泰鼎公司對被告就系爭買賣契約仍負有前開價金、利息與手續費之債務共707萬元，應堪認定。
　⑷再參以系爭抵押權之登記日期為113年3月6日，債權確定期日則為143年2月26日（本院卷第43至53頁），其所擔保之債權範圍則包含債務人即泰鼎公司對於權利人即被告現在（包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內所訂債權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買賣價金、手續費、違約責任等，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查（本院卷第43至45頁），復觀諸兩造間之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其他約定事項第1條約定：「擔保物提供人所提供之本抵押物之擔保範圍，包括債務人對抵押權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包括總公司及各分支機構）現在（包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所負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債權本金最高限額內之包括但不限於......買賣價金、貸款、手續費......及其他一切債務暨其利息、遲延利息、逾期利息、違約金....」（本院卷第103頁），可知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乃包含113年3月6日至143年2月26日期間內被告對債務人即泰鼎公司之買賣價金、手續費、利息等債權，是被告於113年9月25日依系爭買賣契約對於泰鼎公司所取得之買賣價金、手續費及利息共707萬元之債權，亦屬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之一部。而被告除前開債權外，復未提出其他屬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之證明，是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於超過707萬元部分應不存在，應堪認定。
　⑸被告雖抗辯僅其僅要借款500萬元，故逾該部分之債權乃周光宇無權代理等語，然原告於113年3月所取得之借款550萬元，業已於113年9月26日清償，業如前述，復由證人周光宇證稱：113年9月簽立買賣契約實際上是要借款，這錢是原告要借的，款項也是原告收取，應該只是換約等語（本院卷第265頁），可推知兩造應係以部分新債清償、部分再以融資性分期買賣契約，合意使原告由被告取得資金，並由泰鼎公司出名與被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再參以原告亦於113年9月25日，即系爭買賣契約簽立之同日出具擔保物提供同意書予被告（本院卷第141頁，下稱系爭同意書），表明願以系爭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為泰鼎公司與被告間分期付款買賣價金之擔保，且系爭同意書簽立時原告已提起本件訴訟，應對於擔保範圍、締約內容尤為注意方是，實難認原告對於以泰鼎公司名義與被告間系爭買賣契約之內容全然不知，而有遭周光宇無權代理之情形，是被告前開抗辯應非足採。
　⒊據此，本件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於超過707萬元部分不存在，原告於前開範圍內主張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不存在尚屬有據，逾此部分則無可採。
　㈡原告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權部分：
　⒈按稱最高限額抵押權者，謂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其不動產為擔保，就債權人對債務人一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在最高限額內設定之抵押權，民法第881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是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依民法第881條之1第2項規定，固以由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或基於票據所生之權利為限。惟所謂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考諸其立法理由，當然包括現有及將來可發生之債權，及因繼續性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是此種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除訂約時已發生之債權外，即將來發生之債權，在約定限額之範圍內，亦為抵押權效力所及。且該抵押契約如定有存續期間者，訂立契約之目的，顯在擔保存續期間內所發生之債權，凡在存續期間所發生之債權，皆為抵押權效力所及，於存續期間屆滿前所發生之債權，債權人在約定限額範圍內，對於抵押物均享有抵押權，除債權人拋棄為其擔保之權利外，自無許抵押人於抵押權存續期間屆滿前，任意終止此種契約。縱令嗣後所擔保之債權並未發生，僅債權人不得就未發生之債權實行抵押權而已，非謂抵押人得於存續期間屆滿前終止契約而享有請求塗銷抵押權設定登記之權利（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863號判決參照）。
　⒉經查，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金額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固僅有707萬元存在，而未及其最高限額，然系爭抵押權為最高限額抵押權，此觀諸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即明（本院卷第43至45頁），是其存續期間既尚未屆滿，原債權亦未確定，該物權契約自不因其擔保債權之一部消滅或不存在而終止，僅抵押權人即被告不得就債權不存在部分實行抵押權而已，被告既為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人，維持系爭抵押權登記乃為其正當權利之行使，並未妨礙原告之所有權，是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將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逾500萬元部分之登記予以塗銷，並非有據。　
　⒊況由證人周光宇於本院具結證稱：在火車站當天原告同意質押，需要蓋章，所以有將印鑑證明交給我，我就再把印章交給李瑋杰委託他處理，當初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的金額就是按系爭土地可以貸到這麼多的錢等語（本院卷第262至263頁），可證原告以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所同意擔保之本金金額為700萬元，復參以系爭借款契約所約定年息分別為11.8241%、12.0216%（本院卷第197至200頁），借貸期間均為2年，則倘採本金一次清償方式，利息將超過140萬元，且民間貸款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以貸款本金加計20%為擔保總額以擔保債務人倘逾期未清償所生之遲延利息，亦屬常見，是系爭抵押權設定最高限額為840萬元，核與證人周光宇前開證述大致相符，復參以系爭抵押權設定文件中亦有原告之印鑑證明，並多處蓋用有原告印鑑，同時檢附系爭土地權狀正本（本院卷第97至105頁），可知原告係將印鑑章、印鑑證明均交付予周光宇，並將系爭土地權狀正本交付被告人員以辦理抵押權設定事宜，衡諸常情應有充分授權，且原告於本件起訴後應對於系爭土地抵押權設定之最高限額知之甚詳，仍出具系爭同意書（本院卷第141頁）而對被告為同意設定系爭土地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意思表示，是系爭抵押權設定應係經原告同意始辦理，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超過707萬元部分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雖聲請傳喚證人李瑋杰，然其待證事實為其與原告商議借貸契約與設定抵押權之內容（本院卷第273頁），惟渠等商議之當日證人周光宇在場，且亦已證述協商情形如前，應無再予傳喚之必要。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予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景筠
 
附表：　　　　　　　　
土地 抵押權設定登記內容 苗栗縣○○市○○段0地號土地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13年 收件字號：頭地資字第016240號 登記日期：113年3月6日 權利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債權額比例：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840萬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權利人現在（包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債權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租金、買賣價金、貸款、手續費、票款、墊款、保證債務、應收帳款業務之違約責任。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43年2月26日 清償日期：依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利息（率）：依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遲延利息（率）：依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違約金：依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其他擔保範圍設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權利人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及其按依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5.律師費。 權利標的：所有權 設定權利範圍：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13頭地資他字第000872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周曉羚


